
曹 县 司 法 局

关于《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县城区和建制镇土地

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草案）》的审查意见

曹司文审字〔2024〕83号

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收到你局送审的《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县城区和建

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草案）》及相关材料后我

局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山东省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对《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县

城区和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草案）》进行了

合法性审查，并征求了法律顾问王星、李宪君，公职律师田

绪燕、陈宏庆的意见。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审查过程

我单位自收到《草案》后，对《草案》程序及内容进行

了初审，并邀请政府法律顾问王星、李宪君，公职律师田绪

燕、陈宏庆出具法律意见，共收到法律意见1条，为公职律

师提出的建议增加“基准地价仅作为土地市场交易价格的参

考”。

二、合法性审查意见

(一)关于决策权限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曹县城区和建制镇土地级别

与基准地价的主管部门，代县政府起草《草案》，由县政府

公布，决策主体适格；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对曹县城区及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进行更新的行为

属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符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

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第三条第四项“制定开发利用

或者保护水、土地、能源、矿产、生物等重要自然资源的重

大公共政策和措施”之规定；已列入政府年度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决策权限合法。

（二)关于决策程序

1.公众参与情况：《草案》于2023年11月7日至2023年

12月7日在县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期间书面征求农业农

村、财政等7部门意见，2023年11月27日依法召开听证会，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公众、相关部门及听证会均为无意见。

12月8日，县自规局在县政府网站就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进行

了反馈。

2.专家论证情况：2023年12月，县自规局组织召开专家

论证会，邀请省市专家及律师等6人对《草案》内容进行了

论证。专家组一致认为，《草案》报告完整，级别划分合理，

更新结果符合曹县实际。

3.风险评估情况：2023年12月，京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受曹县自规局委托出具了风险评估报告，在综合考虑有关部

门、专家、公众等意见的基础上，逐一识别判断风险因素，

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个方面进行评估提出



意见建议6条，针对每个风险因素，按照意见建议进行了修

改完善。认为《草案》在未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前，风险等级

为低风险，《草案》在实施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

施后，规划实施造成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或降

低，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综合判断，该《草案》的风险等级

为“低风险”范畴。

(三)关于决策草案内容

《草案》的基本内容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城镇

土地分等定级规程》等法规政策规定，但具体内容建议修改

如下：

1.建议将《草案》有效期修改为“自2024年×月×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2×年×月×日”。

2.《草案》中有“《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县城区土

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及路线价的通知》（曹政发﹝2020﹞5号）

和《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县建制镇驻地土地级别与基准

地价的通知》（曹政发﹝2020﹞28号）同时停止执行”的表

述，该两文件在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中已被宣布失效，建议

删除。

3.正文中附件4与附件中名称表述不一致，建议修改统

一。

4.附件4P14，工矿仓储用地二级中，“东至”重复，建

议删除。

5.建议对公职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研究，决定是否采

纳。



6.该《草案》采用的文种形式《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曹县城区和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符合规范

性文件的名称，依据《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此文的左上角

应该有规范性文件编号，编号为：CXDR-2024-0010001。

曹县司法局

2024年3月8日


